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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是受僱於該法團的相聯人士，並被借調予該法團。該等員工的全數或部分薪酬是
由該法團承擔。

24.

舉例說，該法團的相聯人士從事提供飛機租賃相關服務的業務。該相聯人士就進行有關活動向該法團收取按獨
立交易的基礎而釐定的費用。

25.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第 7.2 項內填報的期間相同。1.

「有關連者」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人。5.

以下情況可視為例外情況：7.
(a)

(b)

該飛機是該法團向承租人或其相聯者（最終使用者）取得，而所付代價並不多於最終使用者付給供應商的
價格；及

最終使用者並未就該飛機獲給予《税務條例》第 6 部所訂的免税額。

「總租約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有關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總租約付款（不論是否定期付款，並包
括根據剩餘價值擔保而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的總額，而 20% 税基寬減適用於計算得自有關租約的應評税利潤。

9.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該法團在有關評税基期內，為產生第 
3.4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0.

如 20% 税基寬減適用，所賺取的淨租約付款款額計算如下：

（總租約付款［第 3.4 項］– 支出及開支［第 3.5 項］）x 20%
11.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不包括購買飛機的資本開支），該法團在
有關評税基期內，為產生第 3.8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3.

「獲特惠的營業收入」指應評税利潤按《税務條例》第 14H(1) 條指明按特惠税率課税的營業收入及其他款項。20.

「一般營業收入」指除獲特惠的營業收入以外的營業收入及其他款項。21.

「有關活動」指法團經營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業務時，為產生以特惠税率課税的應評税利潤而進行的主要賺
取收入活動。

22.

如某人參與另一人的管理、控制或資本，或是同一人或同一組人參與該兩人各自的管理、控制或資本，該兩人
須視作彼此相聯。

23.

如有相聯人士參與進行有關活動，填報的資料須包括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資料。27.

「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指在某法團於香港經營的業務的通常運作過程中進行的飛機租賃活動。2.

「營運租約」指《税務條例》（第 112 章）第 14G(1) 條所訂明的安排。3.

「融購租約」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安排。4.

「相聯者」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人。6.

「總入息」指所有種類的入息，包括租約付款、服務收入、利息收入、匯兌收益、對沖收益、其他一般業務收
入、從銷售資本資產所得收入和得自任何業務活動的其他無須課税入息。

8.

「總租約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有關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總租約付款（不論是否定期付款，並包括根
據剩餘價值擔保而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的總額，但不包括第 3.4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

12.

指可根據《税務條例》就提供飛機的資本開支所獲得的扣除。14.

指得自本表格第 3 部 B 部的營運租約的應評税利潤或經調整的虧損。15.

「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融購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
（不論是否定期付款）的總額。

16.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該法團在有關評税基期內在融購租約下
為產生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7.

指得自融購租約的應評税利潤或經調整的虧損。18.

指該法團出售飛機所得的利潤，有關飛機須由該法團在緊接將其脫手之前，持續至少 3 年用作進行合資格飛機
租賃活動。該利潤將被視為資本性質，無須課繳利得税。

19.

《税務條例》附表 17F 第 5 條規定在有關評税基期內，進行有關活動並具所需資格的香港全職員工人數必須足
夠，及無論如何不少於 1 名。

26.

指該法團的「員工平均人數」，計算如下：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每個曆月結束時的員工人數的總數，除以在該評
税基期內的曆月數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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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聯人士參與進行有關活動，填報的營運開支款額須包括，由該法團承擔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
薪酬（見附註 24），及/或該法團就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所招致的服務費（見附註 25）。

30.

31.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
你不選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
傳的 XML 檔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
表必須由簽署報税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税務條例》附表 17F 第 5 條規定在有關評税基期內，為有關活動而在香港招致的營運開支總額必須足夠，及
無論如何不少於 2,000,000 港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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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是受僱於該法團的相聯人士，並被借調予該法團。該等員工的全數或部分薪酬是由該法團承擔。
24.
舉例說，該法團的相聯人士從事提供飛機租賃相關服務的業務。該相聯人士就進行有關活動向該法團收取按獨立交易的基礎而釐定的費用。
25.
評税基期須與利得税報税表第 7.2 項內填報的期間相同。
1.
「有關連者」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人。
5.
以下情況可視為例外情況：
7.
(a)
(b)
該飛機是該法團向承租人或其相聯者（最終使用者）取得，而所付代價並不多於最終使用者付給供應商的價格；及
最終使用者並未就該飛機獲給予《税務條例》第 6 部所訂的免税額。
「總租約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有關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總租約付款（不論是否定期付款，並包括根據剩餘價值擔保而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的總額，而 20% 税基寬減適用於計算得自有關租約的應評税利潤。
9.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該法團在有關評税基期內，為產生第 3.4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0.
如 20% 税基寬減適用，所賺取的淨租約付款款額計算如下：
（總租約付款［第 3.4 項］– 支出及開支［第 3.5 項］）x 20%
11.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不包括購買飛機的資本開支），該法團在有關評税基期內，為產生第 3.8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3.
「獲特惠的營業收入」指應評税利潤按《税務條例》第 14H(1) 條指明按特惠税率課税的營業收入及其他款項。
20.
「一般營業收入」指除獲特惠的營業收入以外的營業收入及其他款項。
21.
「有關活動」指法團經營合資格飛機出租商的業務時，為產生以特惠税率課税的應評税利潤而進行的主要賺取收入活動。
22.
如某人參與另一人的管理、控制或資本，或是同一人或同一組人參與該兩人各自的管理、控制或資本，該兩人須視作彼此相聯。
23.
如有相聯人士參與進行有關活動，填報的資料須包括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資料。
27.
「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指在某法團於香港經營的業務的通常運作過程中進行的飛機租賃活動。
2.
「營運租約」指《税務條例》（第 112 章）第 14G(1) 條所訂明的安排。
3.
「融購租約」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安排。
4.
「相聯者」指《税務條例》第 14G(1) 條所訂明的人。
6.
「總入息」指所有種類的入息，包括租約付款、服務收入、利息收入、匯兌收益、對沖收益、其他一般業務收入、從銷售資本資產所得收入和得自任何業務活動的其他無須課税入息。
8.
「總租約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有關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總租約付款（不論是否定期付款，並包括根據剩餘價值擔保而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的總額，但不包括第 3.4 項所指的總租約付款。
12.
指可根據《税務條例》就提供飛機的資本開支所獲得的扣除。
14.
指得自本表格第 3 部 B 部的營運租約的應評税利潤或經調整的虧損。
15.
「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指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根據融購租約所賺取或應累算的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不論是否定期付款）的總額。
16.
「支出及開支」指在根據《税務條例》第 4 部可扣除的支出及開支中，該法團在有關評税基期內在融購租約下為產生財務費用或利息的總付款而招致的支出及開支的總額。
17.
指得自融購租約的應評税利潤或經調整的虧損。
18.
指該法團出售飛機所得的利潤，有關飛機須由該法團在緊接將其脫手之前，持續至少 3 年用作進行合資格飛機租賃活動。該利潤將被視為資本性質，無須課繳利得税。
19.
《税務條例》附表 17F 第 5 條規定在有關評税基期內，進行有關活動並具所需資格的香港全職員工人數必須足夠，及無論如何不少於 1 名。
26.
指該法團的「員工平均人數」，計算如下：在有關評税基期內每個曆月結束時的員工人數的總數，除以在該評税基期內的曆月數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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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聯人士參與進行有關活動，填報的營運開支款額須包括，由該法團承擔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的員工的薪酬（見附註 24），及/或該法團就相聯人士進行有關活動所招致的服務費（見附註 25）。
30.
31.
你須將已填妥的表格匯出為 XML 檔案，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的「税務易」上傳該 XML 檔案，並作電子提交。如你不選擇以電子方式或半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税報税表，你須列印及簽妥由「税務易」匯出的文本核對表（包含上傳的 XML 檔案詳情及二維碼），並將它連同利得税報税表一併提交，才完成整個提交程序。本補充表格的核對表必須由簽署報税表的同一人士簽署。
《税務條例》附表 17F 第 5 條規定在有關評税基期內，為有關活動而在香港招致的營運開支總額必須足夠，及無論如何不少於 2,000,000 港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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